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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試題 
等 別：高考二級 

類 科：金融保險 

科 目：金融保險法規（包括銀行法、證券交易法、保險法等法律及其相關法規） 

 

一、「獨立董事」與「外部董事」有何不同？擔任「獨立董事」應具備之資格為何？試說明之。

（25 分） 

【擬答】 

獨立董事與外部董事之差異：重點在其具獨立性 

獨立董事及外部董事均為公司治理中重要環節，獨立董事是指董事除具備專業知識，其

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行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立性，不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

利害關係。獨立董事與外部董事概念上有人將其視為一樣，惟兩者應仍有不同。通說將

合乎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規定者認定為獨立董事，其他非明文

界定之非內部人為外部董事。因為未具有股東身分之外部董事，可能未必具獨立性（例

如擔任公司簽證會計師），尚不能認為其屬「獨立董事」。 

證券交易法第 14 之 2 第 1 項及第 2項分別規定，已依本法發行股票之公司，得依章程規

定設置獨立董事。但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要

求其設置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立董事應具

備專業知識，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行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立性，不得與公司

有直接或間接之利害關係。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立性之認定、提

名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條第 1項就獨立董事之「獨立性」規

定如下：獨立董事應於選任前二年及任職期間無下列情事之一：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立董事者，不在此限。 

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

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前、、所列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直接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

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

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

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及其配

偶。但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行使職權辦法

第七條履行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不在此限。 

獨立董事應具備資格：依主管機關訂定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

條第 1項規定獨立董事應具下列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 5年以上工作經驗： 

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立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律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領有證書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 

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二、依金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應有爭議處理機構之設立。試問現行依法設立之爭議處理機

構，如何處理金融消費爭議？（25 分） 

【擬答】 

先向金融服務業提出申訴：依金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項規定申請評議之程序：「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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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費者就金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金融服務業提出申訴，金融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理，並將處理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金融消費者；金融消費者不接受

處理結果者或金融服務業逾上述期限不為處理者，金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理結果或期限屆

滿之日起六十日內，向爭議處理機構申請評議；金融消費者向爭議處理機構提出申訴者，

爭議處理機構之金融消費者服務部門應將該申訴移交金融服務業處理。」 

第 23 條則規定提出評議之程序：金融消費者申請評議後，爭議處理機構得試行調處；當事

人任一方不同意調處或經調處不成立者，爭議處理機構應續行評議。若調處成立者應作成

調處書。或金融消費者已依其他法律規定調處或調解不成立者，得於調處或調解不成立之

日起六十日內申請評議。 

評議委員會做成之評議決定應以爭議處理機構名義作成評議書，送達當事人。 

第 29 條規定評議的法律效果：當事人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內，以書面通知爭議處理機構，

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評議經當事人雙方接受而成立。金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

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契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理程序者，對於評

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金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金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度以下之評議決定，

應予接受；評議決定超過一定額度，而金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金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

額度者，亦同。 

金融消費者得於評議成立之日起 90 日之不變期間內，申請爭議處理機構將評議書送請法院

核可。爭議處理機構應於受理前述申請之日起 5日內，將評議書及卷證送請爭議處理機構

事務所所在地之管轄地方法院核可。評議書經法院核可者，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力，當事人就該事件不得再行起訴或依本法申訴、申請評議。 

 

三、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之立法目的為何？其保障對象與範圍為何？試說明之。（25 分） 

【擬答】 

立法目的：為使汽車交通事故致身體遭受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能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

維護道路交通安全，因此參考世界各國相關法制，採用單獨立法方式，制定強制汽車責任

保險法。明定不論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均可依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規定向保險公司

申請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金申請補償。凡符合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所稱的汽車交通事

故受害人，不論車禍過失責任是在那一方，受害人或其遺屬都可以依本法規定向保險公司

申請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金申請補償金。受本保險每次因汽車交通事故致每一人死亡

給付、殘廢給付及傷害醫療費用給付之金額，合計最高以新臺幣 220 萬元為限。 

保障對象與範圍：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規定的給付項目有傷害醫療費用給付、殘廢給付及

死亡給付三種，本保險僅針對受害人因交通事故造成身體傷害或死亡提供基本保障，至於

因汽車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物損害，不在本保險承保範圍內。 

傷害醫療費用給付：被害人得請求之傷害醫療費用給付限於必須且實際支出之相關醫療

費用，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傷害醫療費用給付總額，以新台幣 20 萬元為限。包括下列

各項： 

急救費用：指救助搜索費、救護車及隨車醫護人員費用。 

診療費用： 

受害人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診療者，包括下列： 

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及受害人依法應自行負擔之費用。 

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以病房費差額、掛號費、診斷證明書

費、膳食費、自行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

他經醫師認為治療上必要之醫療材料（含輔助器材費用）及非具積極治療性之裝

具所需費用為限。 

受害人非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診療者，其診療費用不得高於行政院衛生署所

訂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療費用核退辦法規定急診、門診治療日或出院日前

一季之平均費用標準。但請求權人就其全部診療費用，提供該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項

目及費用之證明文件時，得按受害人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診療者之規定核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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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費用：指受害人於合格醫療院所，因往返門診、轉診或出院之合理交通費用。 

看護費用：指受害人於住院期間因傷情嚴重所需之特別護理費及看護費等。但居家看

護以經合格醫師證明確有必要者為限。 

殘廢給付：受害人因汽車交通事故致身體殘廢，其殘廢程度分為十五等級，依強制汽車

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給付，全殘為 200 萬元。 

死亡給付：受害人因汽車交通事故致死亡者，其死亡給付為每一人 200 萬元。 

 

四、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與受益人於同一意外事故中遇難，且無法證明孰先死亡，依照保險法之

規定，其死亡保險金應如何給付？（25 分） 

【擬答】 

依保險法第 5條規定：「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均得為受益人。」又第 110 條第 1項規定：「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金額之全部或

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益人一人或數人。」，雖目前實務上不論在財產保險或人身保

險，均得指定受益人，惟財產保險中，學者認為被保險人才是真正在保險事故發生受有損

失之人，故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應給付保險金予被保險人，故不需指定受益人。而人

身保險需要受益人係因被保險人可能死亡而無法自己領取保險金，故需指定受益人。 

依民法第 11 條規定：「二人以上同時遇難，不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

亡。」，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項規定，受益人以於請求保險金額時生存者為限，第 113 條

規定，死亡保險契約未指定受益人者，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故受益人先於或

同時於被保險人死亡，自無受益權，應適用保險法第 113 條規定，認定屬未指定受益人之

情形，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本案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與受益人於同一意外事故中遇難，且無法證明孰先死亡，依前揭

民法規定，推定其為同時死亡，又依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項規定規定，受益人以於請求保

險金額時生存者為限，故依同法第 113 條規定，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